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848號

抗  告  人  鄧吉宏   

代  理  人  鄧皓文 

上列抗告人與相對人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間聲明異議事件，抗

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1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店事

聲字第14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相對人向原法院聲請對抗告人核發支付命令，經原法院

於民國100年1月17日核發100年度司促字第946號支付命令

（下稱系爭支付命令），命抗告人應向相對人清償新臺幣

（下同）170,776元及遲延利息、違約金，並於100年4月6日

核發內容為「系爭支付命令經於100年3月7日送達，業於100

年3月30日確定」之確定證明書（下稱系爭確定證明書）予

相對人。抗告人於113年1月6日以未對其合法送達系爭支付

命令為由，向原法院聲請撤銷系爭確定證明書，經原法院司

法事務官於113年1月18日以100年度司促字第946號裁定駁回

抗告人之聲請（下稱原處分），抗告人不服聲明異議，經原

法院於113年5月17日以113年度店事聲字第14號裁定將抗告

人之聲明異議駁回（下稱原裁定），抗告人不服，提起抗

告。

二、抗告人於原法院聲請、聲明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伊長年在

○○工作、出入境頻繁，雖將戶籍遷入門牌號碼新北市○○

區○○街00巷0號地址（下稱系爭○○街址），惟該址為伊

兄長即第三人鄧皓文經營○○○○○○公司（下稱○○公

司）之用，伊與○○公司毫無關係，亦未曾實際居住於其

內，故收受系爭支付命令之人「汪立庸」並非伊之同居人或

受僱人，亦不符郵務機構送達訴訟文書實施辦法第7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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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伊於100年間如有回臺，均居住於伊母即第三人王月娥

名下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10樓地址（下稱系爭

○○路址），系爭支付命令逕向系爭○○街址為送達不生效

力，原法院核發系爭確定證明書自屬有誤，爰提起抗告，請

求廢棄原裁定及原處分，並撤銷系爭確定證明書等語。

三、相對人則以：抗告人係因工作而頻繁往來○○，並無廢止國

內住所之意，系爭○○街址為抗告人之母王月娥名下房屋，

且收受系爭支付命令之人「汪立庸」為抗告人兄長鄧皓文之

配偶，與抗告人具有相當親誼關係，應可推認汪立庸代收系

爭支付命令後有將之轉交予抗告人，抗告人以系爭支付命令

送達不合法為由聲請撤銷系爭確定證明書，實屬於法無據等

語，資為抗辯。

四、按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送達

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文

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民事訴訟法第13

6條第1項前段、第13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若文書已付與

此種同居人或受僱人，其效力應與交付本人同，至其已否轉

交，何時轉交，均非所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545號

裁定意旨參照）。又機關、學校、工廠、商場、事務所、營

業所或其他公私團體、機構之員工或居住人，或公寓大廈之

居住人為應受送達人時，郵務機構送達人得將訴訟文書付與

送達處所內接收郵件人員。前項接收郵件人員，視為民事訴

訟法第137條規定之同居人或受僱人。此觀依民事訴訟法施

行法第3條授權由司法院與行政院會同訂定之郵務機構送達

訴訟文書實施辦法（下稱系爭辦法）第7條第1項、第2項前

段規定自明。

五、經查：

　㈠系爭支付命令係原法院交由郵務機關於100年3月7日送達至

系爭○○街址，因未獲會晤抗告人本人，遂由「汪立庸」以

受僱人身分簽名收受(見原法院支付命令卷第49頁)，並因抗

告人未於法定期間內提出異議，原法院遂於100年4月6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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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內容為「系爭支付命令經於100年3月7日送達，業於100年

3月30日確定」之系爭確定證明書（見原法院支付命令卷第5

1頁)。

　㈡抗告人主張系爭○○街址為其兄長鄧皓文自89年間起經營○

○公司之用，業據提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為

憑（見原法院支付命令卷第61頁）；而○○公司於89年間設

立時，係由抗告人及其家族成員即鄧皓文（抗告人兄長）、

「汪立庸」（鄧皓文配偶）、鄧舒方、王月娥（抗告人之

母）為股東共同出資成立（見本院卷第67至68頁），屬家族

公司性質；抗告人直至102年4月28日始將其對於○○公司之

出資全數轉讓由「汪立庸」承受，亦有○○公司股東同意

書、102年5月1日○○公司變更登記表等件影本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68-1至70頁），足見原法院交由郵務機關於10

0年3月7日寄送系爭支付命令至系爭○○街址時，抗告人仍

為○○公司之股東身分無疑，抗告人稱其與○○公司毫無關

係云云，非為可採。再者，「汪立庸」亦為○○公司股東

（見本院卷第68頁），據抗告人代理人於本院訊問時稱：

「『汪立庸』為家庭主婦，有時會去○○公司打掃，郵差來

投遞時唸到的名字是認識的人，當然就會收」等語（見本院

卷第83、84頁）；參以「汪立庸」係於送達證書上蓋用○○

公司收發章，並以受僱人身分於其上親簽姓名而收受系爭支

付命令(見原法院支付命令卷第49頁)，依前述系爭辦法第7

條第1項、第2項前段之規定，堪認「汪立庸」就系爭支付命

令之送達應得視為抗告人之受僱人，該支付命令因交付予

「汪立庸」，依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項前段、第137條第1

項之規定，已生合法送達之效力。

　㈢抗告人雖主張其於100年3月7日人在國外，「汪立庸」並未

轉交系爭支付命令云云，惟依民事訴訟法第137條第1項及系

爭辦法第7條第1項、第2項前段規定所為之送達，於對受僱

人或同居人或送達處所內接收郵件人員為送達時，即生對於

本人送達之同一效力，至於本人實際上有無獲轉交，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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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達之效力不生任何影響。況抗告人曾於100年3月22日返

國，於同年月27日出境（見本院卷第76頁），既未於法定之

20日期間內就系爭支付命令提出異議，該支付命令依法即告

確定。

六、綜上所陳，抗告人以其未合法收受系爭支付命令之送達為由

聲請撤銷系爭確定證明書，自屬無據。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

聲請及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核無不合。抗告意旨

指摘原裁定及原處分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5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陳雯珊

                              法  官  周珮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5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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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848號
抗  告  人  鄧吉宏    
代  理  人  鄧皓文  
上列抗告人與相對人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間聲明異議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1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店事聲字第14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相對人向原法院聲請對抗告人核發支付命令，經原法院於民國100年1月17日核發100年度司促字第946號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命抗告人應向相對人清償新臺幣（下同）170,776元及遲延利息、違約金，並於100年4月6日核發內容為「系爭支付命令經於100年3月7日送達，業於100年3月30日確定」之確定證明書（下稱系爭確定證明書）予相對人。抗告人於113年1月6日以未對其合法送達系爭支付命令為由，向原法院聲請撤銷系爭確定證明書，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1月18日以100年度司促字第946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下稱原處分），抗告人不服聲明異議，經原法院於113年5月17日以113年度店事聲字第14號裁定將抗告人之聲明異議駁回（下稱原裁定），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
二、抗告人於原法院聲請、聲明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伊長年在○○工作、出入境頻繁，雖將戶籍遷入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巷0號地址（下稱系爭○○街址），惟該址為伊兄長即第三人鄧皓文經營○○○○○○公司（下稱○○公司）之用，伊與○○公司毫無關係，亦未曾實際居住於其內，故收受系爭支付命令之人「汪立庸」並非伊之同居人或受僱人，亦不符郵務機構送達訴訟文書實施辦法第7條規定；伊於100年間如有回臺，均居住於伊母即第三人王月娥名下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10樓地址（下稱系爭○○路址），系爭支付命令逕向系爭○○街址為送達不生效力，原法院核發系爭確定證明書自屬有誤，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及原處分，並撤銷系爭確定證明書等語。
三、相對人則以：抗告人係因工作而頻繁往來○○，並無廢止國內住所之意，系爭○○街址為抗告人之母王月娥名下房屋，且收受系爭支付命令之人「汪立庸」為抗告人兄長鄧皓文之配偶，與抗告人具有相當親誼關係，應可推認汪立庸代收系爭支付命令後有將之轉交予抗告人，抗告人以系爭支付命令送達不合法為由聲請撤銷系爭確定證明書，實屬於法無據等語，資為抗辯。
四、按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送達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項前段、第13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若文書已付與此種同居人或受僱人，其效力應與交付本人同，至其已否轉交，何時轉交，均非所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545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機關、學校、工廠、商場、事務所、營業所或其他公私團體、機構之員工或居住人，或公寓大廈之居住人為應受送達人時，郵務機構送達人得將訴訟文書付與送達處所內接收郵件人員。前項接收郵件人員，視為民事訴訟法第137條規定之同居人或受僱人。此觀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3條授權由司法院與行政院會同訂定之郵務機構送達訴訟文書實施辦法（下稱系爭辦法）第7條第1項、第2項前段規定自明。
五、經查：
　㈠系爭支付命令係原法院交由郵務機關於100年3月7日送達至系爭○○街址，因未獲會晤抗告人本人，遂由「汪立庸」以受僱人身分簽名收受(見原法院支付命令卷第49頁)，並因抗告人未於法定期間內提出異議，原法院遂於100年4月6日核發內容為「系爭支付命令經於100年3月7日送達，業於100年3月30日確定」之系爭確定證明書（見原法院支付命令卷第51頁)。
　㈡抗告人主張系爭○○街址為其兄長鄧皓文自89年間起經營○○公司之用，業據提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為憑（見原法院支付命令卷第61頁）；而○○公司於89年間設立時，係由抗告人及其家族成員即鄧皓文（抗告人兄長）、「汪立庸」（鄧皓文配偶）、鄧舒方、王月娥（抗告人之母）為股東共同出資成立（見本院卷第67至68頁），屬家族公司性質；抗告人直至102年4月28日始將其對於○○公司之出資全數轉讓由「汪立庸」承受，亦有○○公司股東同意書、102年5月1日○○公司變更登記表等件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8-1至70頁），足見原法院交由郵務機關於100年3月7日寄送系爭支付命令至系爭○○街址時，抗告人仍為○○公司之股東身分無疑，抗告人稱其與○○公司毫無關係云云，非為可採。再者，「汪立庸」亦為○○公司股東（見本院卷第68頁），據抗告人代理人於本院訊問時稱：「『汪立庸』為家庭主婦，有時會去○○公司打掃，郵差來投遞時唸到的名字是認識的人，當然就會收」等語（見本院卷第83、84頁）；參以「汪立庸」係於送達證書上蓋用○○公司收發章，並以受僱人身分於其上親簽姓名而收受系爭支付命令(見原法院支付命令卷第49頁)，依前述系爭辦法第7條第1項、第2項前段之規定，堪認「汪立庸」就系爭支付命令之送達應得視為抗告人之受僱人，該支付命令因交付予「汪立庸」，依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項前段、第137條第1項之規定，已生合法送達之效力。
　㈢抗告人雖主張其於100年3月7日人在國外，「汪立庸」並未轉交系爭支付命令云云，惟依民事訴訟法第137條第1項及系爭辦法第7條第1項、第2項前段規定所為之送達，於對受僱人或同居人或送達處所內接收郵件人員為送達時，即生對於本人送達之同一效力，至於本人實際上有無獲轉交，對合法送達之效力不生任何影響。況抗告人曾於100年3月22日返國，於同年月27日出境（見本院卷第76頁），既未於法定之20日期間內就系爭支付命令提出異議，該支付命令依法即告確定。
六、綜上所陳，抗告人以其未合法收受系爭支付命令之送達為由聲請撤銷系爭確定證明書，自屬無據。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聲請及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核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及原處分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5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陳雯珊
                              法  官  周珮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5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848號
抗  告  人  鄧吉宏    
代  理  人  鄧皓文  
上列抗告人與相對人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間聲明異議事件，抗
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1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店事
聲字第14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相對人向原法院聲請對抗告人核發支付命令，經原法院
    於民國100年1月17日核發100年度司促字第946號支付命令（
    下稱系爭支付命令），命抗告人應向相對人清償新臺幣（下
    同）170,776元及遲延利息、違約金，並於100年4月6日核發
    內容為「系爭支付命令經於100年3月7日送達，業於100年3
    月30日確定」之確定證明書（下稱系爭確定證明書）予相對
    人。抗告人於113年1月6日以未對其合法送達系爭支付命令
    為由，向原法院聲請撤銷系爭確定證明書，經原法院司法事
    務官於113年1月18日以100年度司促字第946號裁定駁回抗告
    人之聲請（下稱原處分），抗告人不服聲明異議，經原法院
    於113年5月17日以113年度店事聲字第14號裁定將抗告人之
    聲明異議駁回（下稱原裁定），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
二、抗告人於原法院聲請、聲明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伊長年在
    ○○工作、出入境頻繁，雖將戶籍遷入門牌號碼新北市○○區○○
    街00巷0號地址（下稱系爭○○街址），惟該址為伊兄長即第
    三人鄧皓文經營○○○○○○公司（下稱○○公司）之用，伊與○○公
    司毫無關係，亦未曾實際居住於其內，故收受系爭支付命令
    之人「汪立庸」並非伊之同居人或受僱人，亦不符郵務機構
    送達訴訟文書實施辦法第7條規定；伊於100年間如有回臺，
    均居住於伊母即第三人王月娥名下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
    00號10樓地址（下稱系爭○○路址），系爭支付命令逕向系爭
    ○○街址為送達不生效力，原法院核發系爭確定證明書自屬有
    誤，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及原處分，並撤銷系爭確
    定證明書等語。
三、相對人則以：抗告人係因工作而頻繁往來○○，並無廢止國內
    住所之意，系爭○○街址為抗告人之母王月娥名下房屋，且收
    受系爭支付命令之人「汪立庸」為抗告人兄長鄧皓文之配偶
    ，與抗告人具有相當親誼關係，應可推認汪立庸代收系爭支
    付命令後有將之轉交予抗告人，抗告人以系爭支付命令送達
    不合法為由聲請撤銷系爭確定證明書，實屬於法無據等語，
    資為抗辯。
四、按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送達
    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文
    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民事訴訟法第13
    6條第1項前段、第13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若文書已付與
    此種同居人或受僱人，其效力應與交付本人同，至其已否轉
    交，何時轉交，均非所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545號
    裁定意旨參照）。又機關、學校、工廠、商場、事務所、營
    業所或其他公私團體、機構之員工或居住人，或公寓大廈之
    居住人為應受送達人時，郵務機構送達人得將訴訟文書付與
    送達處所內接收郵件人員。前項接收郵件人員，視為民事訴
    訟法第137條規定之同居人或受僱人。此觀依民事訴訟法施
    行法第3條授權由司法院與行政院會同訂定之郵務機構送達
    訴訟文書實施辦法（下稱系爭辦法）第7條第1項、第2項前
    段規定自明。
五、經查：
　㈠系爭支付命令係原法院交由郵務機關於100年3月7日送達至系
    爭○○街址，因未獲會晤抗告人本人，遂由「汪立庸」以受僱
    人身分簽名收受(見原法院支付命令卷第49頁)，並因抗告人
    未於法定期間內提出異議，原法院遂於100年4月6日核發內
    容為「系爭支付命令經於100年3月7日送達，業於100年3月3
    0日確定」之系爭確定證明書（見原法院支付命令卷第51頁)
    。
　㈡抗告人主張系爭○○街址為其兄長鄧皓文自89年間起經營○○公
    司之用，業據提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為憑（
    見原法院支付命令卷第61頁）；而○○公司於89年間設立時，
    係由抗告人及其家族成員即鄧皓文（抗告人兄長）、「汪立
    庸」（鄧皓文配偶）、鄧舒方、王月娥（抗告人之母）為股
    東共同出資成立（見本院卷第67至68頁），屬家族公司性質
    ；抗告人直至102年4月28日始將其對於○○公司之出資全數轉
    讓由「汪立庸」承受，亦有○○公司股東同意書、102年5月1
    日○○公司變更登記表等件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8-1至
    70頁），足見原法院交由郵務機關於100年3月7日寄送系爭
    支付命令至系爭○○街址時，抗告人仍為○○公司之股東身分無
    疑，抗告人稱其與○○公司毫無關係云云，非為可採。再者，
    「汪立庸」亦為○○公司股東（見本院卷第68頁），據抗告人
    代理人於本院訊問時稱：「『汪立庸』為家庭主婦，有時會去
    ○○公司打掃，郵差來投遞時唸到的名字是認識的人，當然就
    會收」等語（見本院卷第83、84頁）；參以「汪立庸」係於
    送達證書上蓋用○○公司收發章，並以受僱人身分於其上親簽
    姓名而收受系爭支付命令(見原法院支付命令卷第49頁)，依
    前述系爭辦法第7條第1項、第2項前段之規定，堪認「汪立
    庸」就系爭支付命令之送達應得視為抗告人之受僱人，該支
    付命令因交付予「汪立庸」，依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項前
    段、第137條第1項之規定，已生合法送達之效力。
　㈢抗告人雖主張其於100年3月7日人在國外，「汪立庸」並未轉
    交系爭支付命令云云，惟依民事訴訟法第137條第1項及系爭
    辦法第7條第1項、第2項前段規定所為之送達，於對受僱人
    或同居人或送達處所內接收郵件人員為送達時，即生對於本
    人送達之同一效力，至於本人實際上有無獲轉交，對合法送
    達之效力不生任何影響。況抗告人曾於100年3月22日返國，
    於同年月27日出境（見本院卷第76頁），既未於法定之20日
    期間內就系爭支付命令提出異議，該支付命令依法即告確定
    。
六、綜上所陳，抗告人以其未合法收受系爭支付命令之送達為由
    聲請撤銷系爭確定證明書，自屬無據。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
    聲請及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核無不合。抗告意旨
    指摘原裁定及原處分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5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陳雯珊
                              法  官  周珮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5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848號
抗  告  人  鄧吉宏    
代  理  人  鄧皓文  
上列抗告人與相對人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間聲明異議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1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店事聲字第14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相對人向原法院聲請對抗告人核發支付命令，經原法院於民國100年1月17日核發100年度司促字第946號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命抗告人應向相對人清償新臺幣（下同）170,776元及遲延利息、違約金，並於100年4月6日核發內容為「系爭支付命令經於100年3月7日送達，業於100年3月30日確定」之確定證明書（下稱系爭確定證明書）予相對人。抗告人於113年1月6日以未對其合法送達系爭支付命令為由，向原法院聲請撤銷系爭確定證明書，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3年1月18日以100年度司促字第946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下稱原處分），抗告人不服聲明異議，經原法院於113年5月17日以113年度店事聲字第14號裁定將抗告人之聲明異議駁回（下稱原裁定），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
二、抗告人於原法院聲請、聲明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伊長年在○○工作、出入境頻繁，雖將戶籍遷入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巷0號地址（下稱系爭○○街址），惟該址為伊兄長即第三人鄧皓文經營○○○○○○公司（下稱○○公司）之用，伊與○○公司毫無關係，亦未曾實際居住於其內，故收受系爭支付命令之人「汪立庸」並非伊之同居人或受僱人，亦不符郵務機構送達訴訟文書實施辦法第7條規定；伊於100年間如有回臺，均居住於伊母即第三人王月娥名下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0號10樓地址（下稱系爭○○路址），系爭支付命令逕向系爭○○街址為送達不生效力，原法院核發系爭確定證明書自屬有誤，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及原處分，並撤銷系爭確定證明書等語。
三、相對人則以：抗告人係因工作而頻繁往來○○，並無廢止國內住所之意，系爭○○街址為抗告人之母王月娥名下房屋，且收受系爭支付命令之人「汪立庸」為抗告人兄長鄧皓文之配偶，與抗告人具有相當親誼關係，應可推認汪立庸代收系爭支付命令後有將之轉交予抗告人，抗告人以系爭支付命令送達不合法為由聲請撤銷系爭確定證明書，實屬於法無據等語，資為抗辯。
四、按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送達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項前段、第13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若文書已付與此種同居人或受僱人，其效力應與交付本人同，至其已否轉交，何時轉交，均非所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545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機關、學校、工廠、商場、事務所、營業所或其他公私團體、機構之員工或居住人，或公寓大廈之居住人為應受送達人時，郵務機構送達人得將訴訟文書付與送達處所內接收郵件人員。前項接收郵件人員，視為民事訴訟法第137條規定之同居人或受僱人。此觀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3條授權由司法院與行政院會同訂定之郵務機構送達訴訟文書實施辦法（下稱系爭辦法）第7條第1項、第2項前段規定自明。
五、經查：
　㈠系爭支付命令係原法院交由郵務機關於100年3月7日送達至系爭○○街址，因未獲會晤抗告人本人，遂由「汪立庸」以受僱人身分簽名收受(見原法院支付命令卷第49頁)，並因抗告人未於法定期間內提出異議，原法院遂於100年4月6日核發內容為「系爭支付命令經於100年3月7日送達，業於100年3月30日確定」之系爭確定證明書（見原法院支付命令卷第51頁)。
　㈡抗告人主張系爭○○街址為其兄長鄧皓文自89年間起經營○○公司之用，業據提出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為憑（見原法院支付命令卷第61頁）；而○○公司於89年間設立時，係由抗告人及其家族成員即鄧皓文（抗告人兄長）、「汪立庸」（鄧皓文配偶）、鄧舒方、王月娥（抗告人之母）為股東共同出資成立（見本院卷第67至68頁），屬家族公司性質；抗告人直至102年4月28日始將其對於○○公司之出資全數轉讓由「汪立庸」承受，亦有○○公司股東同意書、102年5月1日○○公司變更登記表等件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8-1至70頁），足見原法院交由郵務機關於100年3月7日寄送系爭支付命令至系爭○○街址時，抗告人仍為○○公司之股東身分無疑，抗告人稱其與○○公司毫無關係云云，非為可採。再者，「汪立庸」亦為○○公司股東（見本院卷第68頁），據抗告人代理人於本院訊問時稱：「『汪立庸』為家庭主婦，有時會去○○公司打掃，郵差來投遞時唸到的名字是認識的人，當然就會收」等語（見本院卷第83、84頁）；參以「汪立庸」係於送達證書上蓋用○○公司收發章，並以受僱人身分於其上親簽姓名而收受系爭支付命令(見原法院支付命令卷第49頁)，依前述系爭辦法第7條第1項、第2項前段之規定，堪認「汪立庸」就系爭支付命令之送達應得視為抗告人之受僱人，該支付命令因交付予「汪立庸」，依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項前段、第137條第1項之規定，已生合法送達之效力。
　㈢抗告人雖主張其於100年3月7日人在國外，「汪立庸」並未轉交系爭支付命令云云，惟依民事訴訟法第137條第1項及系爭辦法第7條第1項、第2項前段規定所為之送達，於對受僱人或同居人或送達處所內接收郵件人員為送達時，即生對於本人送達之同一效力，至於本人實際上有無獲轉交，對合法送達之效力不生任何影響。況抗告人曾於100年3月22日返國，於同年月27日出境（見本院卷第76頁），既未於法定之20日期間內就系爭支付命令提出異議，該支付命令依法即告確定。
六、綜上所陳，抗告人以其未合法收受系爭支付命令之送達為由聲請撤銷系爭確定證明書，自屬無據。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聲請及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核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及原處分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5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陳雯珊
                              法  官  周珮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5　　日
                              書記官  強梅芳



